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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芦淞区共青团组织工作经费使用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白关镇团委、各街道团工委：

为了严格规范共青团组织工作经费的使用、监督和管理，确保共青团组织工作经费专款专用，芦淞区财政局、共青团芦淞区委联合制定了《株洲市芦淞区共青团组织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芦淞区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芦淞区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3月13日

芦淞区共青团组织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

第一章  总则

第一条 为加强对芦淞共青团组织工作经费的使用管理，增强专项工作经费推进基层团组织工作的实效性，提高专项工作经费的使用效益，结合芦淞区共青团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专项工作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应当坚持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确保专项工作经费的规范、安全和高效。

第三条  财政部门负责专项工作经费的预算管理、资金拨付，并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四条  本办法所指的经费主要指：芦淞区共青团组织工作经费。

团区委负责确定专项工作经费的年度使用方向和使用重点，并对经费使用计划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二章  资金管理

第五条  专项工作经费的管理机构是共青团芦淞区委，负责对专项经费进行管理。

第六条  区财政局下拨的团组织工作经费原则上统一拨付到团区委，专项经费必须按规定用于允许和规定的项目，不得改变用途。

第七条 坚决杜绝资金管理的简单化，团区委实行“统一核算、专项使用、年初计划、年尾报账”的管理模式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专项经费必须按规定用于规定项目。

第三章  资金用途和审批

第八条  专项经费的用途范围：用于活跃基层团组织，打通共青团联系服务青少年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为不断加强基础建设、开展特色活动作保障。优先支持开展青年就业创业培训、青年能人扶持奖励、加强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、基层团干部培训、关爱农民工子女、青年志愿者行动等团的重点工作和团的活动，主要内容有：

（一）组织建设：团的活动阵地建设（含场所标识、工作制度、办公耗材等，但不得购买需要按固定资产登记的办公设备）；

（二）活动开展：组织辖区内青少年开展文体活动、志愿服务、技能培训、公益服务（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、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、关爱留守儿童等）、就业创业等活动；

（三）学习培训：组织团员青年、团干部学习共青团相关会议精神、开展团的业务和专题培训等；

（四）济贫帮扶：帮扶困难青少年群体等；

（五）其他团的工作：如：团刊征订等经费支出。

第九条  专项工作经费的下拨原则

团区委根据工作实际，适当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基层团组织建设工作。资金的分配原则主要依据对镇（街道）的工作考核。考核主要内容包括团的基础性工作、上级团委安排的工作以及特色工作。考核结果将划分为：一档单位2个，二档单位6个。上年工作考核“不合格”位次的镇（街道）,取消下年经费。
第十条  专项工作经费下拨的审批使用流程：

（一）各镇（街道）团（工）委每年3月底年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当年项目计划，经同级党委分管领导同意后，报团区委审核备案。

（二）各镇（街道）团（工）委每年10月份将全年项目实施情况及经费申请报告上报团区委，经团区委审核后，提交相关正式票据报团区委，核付专项工作经费。

（三）经费报销严格按照格次标准，本着“节约办事、务求实效”的原则，量力而行，超出部分不予报销。
第四章  资金监督

第十一条  共青团组织工作经费由区财政拨付团区委后，团区委严格按照财务有关制度管理和使用。团区委拨付至各镇（办）的经费由各镇（办）财政所严格按照审批后的经费使用计划予以支付，并加强专项工作经费的监督检查。

第十二条  各镇（街道）团（工）委应积极向党（工）委、政府汇报工作，在不减少原工作经费的情况下，用好专项经费。镇（街道）团（工）委在制定年度工作总结时，同时汇报年度专项工作经费使用情况，并报团区委备案。

第十三条  专项工作经费使用管理人员应自觉遵守国家财经纪律，同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和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截留、挤占、挪用专项经费的单位和个人，严格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27号）进行处罚，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。

第五章  附则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共青团芦淞区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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